
这是 9 月 13 日在摩洛
哥马拉喀什老城拍摄的库
图比亚清真寺外墙。该清
真寺目前已暂停开放。

摩洛哥内政部 12 日表
示，该国8日晚发生的强烈
地震已造成 2901 人遇难、
5530 人受伤。马拉喀什距
离此次地震震中约 71 公
里。1985年，马拉喀什的老
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地震后的

马拉喀什老城

要闻·体育 2023年9月15日 星期五4

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世纪七路传媒大厦 邮编∶010020 电话∶编辑中心∶6564020 采访中心∶6564041 广告中心∶6564079 6564060 印刷厂∶6922934 发行中心∶6922639 本报由呼和浩特日报社印刷厂承印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世纪七路传媒大厦 邮编∶010020 电话∶编辑中心∶6564020 采访中心∶6564041 广告中心∶6564079 6564060 印刷厂∶6922934 发行中心∶6922639 本报由呼和浩特日报社印刷厂承印

招租
现有呼市玉泉区大西街诚华

商城 2、3 层出租，面积 9953m2，
租金面议。

联系电话 0471-5339050

我区运动员将征战杭州亚运会
本报讯（记者 苗欣）记者从自治区

体育局获悉，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
在即，中国体育代表团已于9月12日在
北京成立，我区运动员海丽玕、牛广盛、

李倩、杨柳、布和毕力格、青达嘎、佈和
额尔敦、敖锁柱、鄂文慧、郭子祥、敖伟
宝、王才雨将参加杭州亚运会6个大项
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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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054号内蒙古代表队运动员宋桂旭在比赛中奋力追赶。
当日，2023-2024赛季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呼和浩特站）暨“十四冬”资

格赛在呼和浩特市继续进行。
■本报记者 苗欣 摄

新华社瑞士米村9月13日电（记
者 单磊）在国际篮联 13日公布的最新
一届世界女篮排名中，中国女篮继续稳
居第二名的位置，美国女篮继续领跑。

美国女篮以 834.6分高居榜首，中
国女篮以687.1分排在第二。虽然与美
国女篮差距依然巨大，但中国女篮领先
第三名的澳大利亚队也接近 20分，澳
大利亚女篮的分数为668.3分。西班牙
女篮和加拿大女篮依旧分列第四和第
五位，世界女篮排名的前五名座次没有

任何变化。国际篮联对中国女篮的评
价为，“在获得 2023 年亚洲杯冠军之
后，中国队世界第二的位置依旧稳固”。

比利时队凭借2023年欧洲杯的首
次问鼎，成功超越法国队排在第六，这
也是比利时女篮历史最高的排名。巴
西女篮异军突起，在美洲杯上战胜了美
国女篮夺冠，她们在排名榜上连升 7
位，斩获第八名。名列第九至第十一位
的分别是日本、塞尔维亚和尼日利亚
队。

中国女篮稳居世界排名第二

新华社索非亚9月14日电（记者
林浩 陈尚才）“中欧以进步的名义进
行对话——‘一带一路’倡议 10周年”
国际研讨会13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
亚开幕，来自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
等近 20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余名专家
学者和政府官员出席，保加利亚总统拉
德夫向研讨会致贺信。

拉德夫在贺信中说，在保加利亚举
办此类由各领域专家参加的研讨会证
明了保加利亚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相

信保加利亚将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
议提供的机遇。

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董晓军在会
上说，“一带一路”倡议为既造福中国又
惠及世界的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生动注
解。“一带一路”倡议同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机制一道，成为中欧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有益补充，为中保关系发展提
供了更为多样的合作渠道和交流平台。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副议长罗西察·
基萝娃在会上表示，保加利亚和欧盟需

要一个像中国这样坚实、稳定和受人尊
敬的伙伴，所有有助于深化和发展保中
关系的倡议都应得到支持。

保加利亚“一带一路”全国联合会
主席扎哈里耶夫说，过去十年，“一带一
路”倡议在全球发展中树立了许多里程
碑。

会上，新华社研究院向与会嘉宾介
绍了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的研究成果。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聚焦“一带一
路”倡议的全球愿景，“一带一路”倡议

下的科技、文化、媒体合作等话题，来
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民
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斯洛文尼亚马
里博尔民族与区域研究所、塞尔维亚
工商会、土耳其马尔马拉基金会的专
家学者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由
保加利亚“一带一路”全国联合会、中
国人民外交学会、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新华社研究院、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
馆共同主办。

（参与记者：梁建强）

“中欧以进步的名义进行对话——‘一带一路’
倡议1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保加利亚举行

（上接第3版）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

（2016 年 7 月 8 日中共中央批准
2016年7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 2023年9月1日中共中
央修订 2023年9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党对公务员队

伍的集中统一领导，适应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深入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落
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完善公务员职
位分类，建立健全符合行政执法类公
务员特点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效能
和科学化水平，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有关党内法
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类公
务员，是指依照法律、法规对行政相对
人直接履行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等
执法职责的公务员，其职责具有执行
性、强制性。

第三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管
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突出政
治标准，强化行政执法能力，坚持下列
原则：

（一）党管干部、党管人才；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

海、任人唯贤；
（三）事业为上、公道正派、人岗相

适、人事相宜；
（四）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提高执

法效能；
（五）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
第四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应当忠

于宪法，模范遵守、自觉维护宪法和法
律，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具有良好的政
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第五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应当按
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坚
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做到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提高执法执行力和公信
力，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
民合法权益。

第六条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
全国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
门负责本辖区内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
综合管理工作。上级公务员主管部门
指导下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

类公务员管理工作。各级公务员主管
部门指导同级机关的行政执法类公务
员管理工作。

第二章 职位设置
第七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根

据工作性质、执法职能和管理需要，一
般在以行政执法工作为主要职责的市
地级以下机关或者内设机构设置。根
据行政执法机构设置实际，省级、副省
级城市机关也可以设置行政执法类公
务员职位。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设置范围
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确定。

第八条 机关依照职能、国家行政
编制等，根据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确定
的职位设置范围，制定本机关行政执法
类公务员职位设置方案，并确定职位的
具体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

第九条 中央机关直属机构行政执
法类公务员职位设置方案，报中央公务
员主管部门审批；省级以下机关及其直
属机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设置方
案，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职位
设置等情况每年度报中央公务员主管
部门备案。

第三章 职务、职级与级别
第十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实行职

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设置领导职务、职
级序列。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领导职务根据
有关党内法规、法律法规和机构规格设
置。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级序列分为
十一个层次。通用职级名称由高至低
依次为：督办、一级高级主办、二级高级
主办、三级高级主办、四级高级主办、一
级主办、二级主办、三级主办、四级主
办、一级行政执法员、二级行政执法员。

具体职级名称由中央公务员主管
部门以通用职级名称为基础确定。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级
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是：

（一）督办：十五级至十级；
（二）一级高级主办：十七级至十一

级；
（三）二级高级主办：十八级至十二

级；
（四）三级高级主办：十九级至十三

级；
（五）四级高级主办：二十级至十四

级；
（六）一级主办：二十一级至十五

级；
（七）二级主办：二十二级至十六

级；

（八）三级主办：二十三级至十七
级；

（九）四级主办：二十四级至十八
级；

（十）一级行政执法员：二十六级至
十八级；

（十一）二级行政执法员：二十七级
至十九级。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级
与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级
的对应关系是：

（一）督办：二级巡视员、二级总监；
（二）一级高级主办：一级调研员、

一级高级主管；
（三）二级高级主办：二级调研员、

二级高级主管；
（四）三级高级主办：三级调研员、

三级高级主管；
（五）四级高级主办：四级调研员、

四级高级主管；
（六）一级主办：一级主任科员、一

级主管；
（七）二级主办：二级主任科员、二

级主管；
（八）三级主办：三级主任科员、三

级主管；
（九）四级主办：四级主任科员、四

级主管；
（十）一级行政执法员：一级科员、

专业技术员；
（十一）二级行政执法员：二级科

员。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级

按照下列规格设置：
（一）市（地、州、盟）、直辖市的区机

关设置督办以下职级；
（二）副省级城市的区机关设置一

级高级主办以下职级；
（三）县（市、区、旗）机关设置二级

高级主办以下职级。
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和副省级

城市机关设有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
的，设置督办以下职级。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级
职数一般应当按照行政执法类公务员
职位数量的一定比例核定，具体职数比
例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职数较少或者难以按照各机关分
别核定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级，一般
由县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实际
情况和职级晋升审批权限，分级统筹核
定和使用。

第十五条 中央和省级机关垂直管
理的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并以部门领导
为主的机构、市地级以上机关的直属单

位或者派出机构等，根据机构规格，参
照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设置行政
执法类公务员职级并核定职数。

第四章 职务、职级任免与升降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任

职，应当在规定的职位设置范围和职数
内进行。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晋升
职级，应当具备拟任职级所要求的政治
素质、工作能力、工作实绩、任职年限、
纪律作风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并在规定
任职年限内的年度考核结果均为称职
以上等次。

晋升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级的任
职年限、程序、审批权限等要求，根据对
应的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按照《公
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执行。

机关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考
准考实拟晋升职级人选的政治素质。

第十八条 对有政治能力不过硬，
缺乏应有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在涉及党的领导等重大原
则问题上立场不坚定、态度暧昧，担当
和斗争精神不强，事业心和责任感不
强，行政执法能力不足，作风不严不实，
职业道德失范，行政执法工作不规范不
文明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情形，被认定
为不适宜或者不胜任现任行政执法类
公务员领导职务、职级的，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予以调整。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在年度考核中
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有关规定降低
一个职务或者职级层次任职。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转任
其他职位类别公务员的，应当予以免
职。

第二十条 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新
录用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应当按照规定
在一级主办以下职级层次任职定级。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一级主办以下职级层

次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录用，应当采取
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
取的办法。

考试内容根据行政执法类公务员
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要求
设置，重点测查政治素质、法律素养和
法律执行等能力。

根据职位特点和工作需要，经省级
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有关
心理素质、体能等进行测评。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
考核，按照公务员考核有关规定，以职
位职责和所承担的行政执法工作为基
本依据，有针对性地设置考核内容和指

标，采取体现职位特点的考核方法，全
面考核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政治
素质和履行行政执法职责、完成行政执
法工作的情况，必要时可以听取行政相
对人的意见，引导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树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应
当按照规定接受初任培训、任职培训、
专门业务培训、在职培训；培训内容主
要包括政治素质、工作能力、职业道德、
廉洁自律等方面，应当强化法律、法规
和执法技能、文明执法、应急处突能力
等培训。

机关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类公务
员的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增强行政执
法能力和服务群众本领。

第二十四条 国有企业、高等学校
和科研院所以及其他不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
以根据工作和队伍建设需要，按照公务
员调任有关规定调入机关，担任行政执
法类公务员领导职务或者四级高级主
办以上职级。

第二十五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转
任，一般在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范围
内进行。因工作需要，也可以在不同职
位类别之间进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
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同一职位工作
满10年的，应当转任。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转任其他职位
类别公务员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或者
职级晋升审批权限，综合考虑其任职经
历等条件，比照确定领导职务、职级。

其他职位类别公务员转任行政执
法类公务员的，应当具备拟转任职位所
要求的条件。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实
行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制度，按照国家
规定享受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

第二十七条 机关应当落实从严管
理干部要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加强对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全方位管
理和经常性监督，完善行政执法程序，
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严格落实行政
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应当自觉接受
监督。

第二十八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有
公开发表存在严重政治问题言论、对党
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等
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在履行职责中有
态度恶劣粗暴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
故意刁难或者吃拿卡要、弄虚作假、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打击报复
行政相对人等违纪违法行为以及违反

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的，按照有关规定给
予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
勉、组织处理、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在
执行公务中有应当回避情形的，本人应
当申请回避，行政相对人可以提出回避
申请，主管领导可以提出回避要求，由
所在机关作出回避决定。

第三十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辞去
公职或者退休的，应当遵守从业限制规
定。原所在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
规定加强对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离职从
业行为的管理监督。

第三十一条 对有下列情形的，由
县级以上领导机关或者公务员主管部
门按照管理权限，区别不同情况，分别
予以责令纠正或者宣布无效；对负有责
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
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
勉、组织处理、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扩大行政执法类公务员
职位设置范围；

（二）超职数设置行政执法类公务
员领导职务、职级；

（三）随意放宽任职资格条件；
（四）违反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录用、调任、转任、晋升以及考核、奖惩；
（五）违反国家规定，更改行政执法

类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待遇标准；
（六）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担任领导职务的行政

执法类公务员，有关党内法规和法律对
其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等另有规定的，
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
管理，本规定未作规定的，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法规执
行。

第三十四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中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工作
人员，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
准，参照本规定进行管理。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
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规定》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


